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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占用林地、草地设计询比采购公告
致各报价人：
辽宁燕山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的勘察设计工作由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现对该工程勘察中的临时占用林地、草地设计工作进行询比采购，采购事宜如下：
1、工程概况与采购内容
1.1工程名称：辽宁燕山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1.2工程概况：“辽宁燕山湖抽水蓄能电站工程”建设地点为辽宁省朝阳县北四家子乡境内，工程地质勘察共布置钻孔47个，平硐1个，占地面积约41亩，钻探工作涉及占用林地、草地，其中涉及林地面积约12亩、草地面积约8亩。
1.3采购内容：本次采购范围主要为勘察临时占用林地、草地设计工作，并通过属地林地、草地主管部门的审批，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
1.4计划完成时间：采购合同签订后15日内，完成上述采购内容的设计工作，并提交最终成果报告。
2、报价人资格、资质条件
2.1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企业，并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2需具有林业调查规划设计丙级以上资质；
2.3报价人近三年（2023年1月1日至报价文件递交截止日）具备至少3项项目所在地的林业设计工作业绩（需提供业绩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2.4与项目所在地林业和草原部门签订保密协议。
3、报价文件及相关要求
3.1凡有意向参与本次采购活动的报价人，请于2026年4月13日至2026年4月17日，每日8：30至16:30时（北京时间，下同），将下述报价文件扫描件汇总至一个文档发送至512566706@qq.com，同时将纸质版报价文件邮寄至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
3.2报价文件组成（所有报价文件需加盖公章）：
①报价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报价人资质证书复印件；
③报价人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自然人作为投标主体时不需提供）；
④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法定代表人、非法人组织负责人、自然人本人购买采购文件的无需提供）；
⑤相关业绩证明至少一项（需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
⑥报价单（详见附件1）。
3.3报价人提供的报价文件经审核满足采购人采购需求的前提下，按照合理低价中标的原则确定中标人。
4、联系方式
询价人：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王  绪
电话：15942325502
纪检监督电话：024-23875703


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2026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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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质证书
3、 业绩证明材料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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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作内容
	单价（万元）
	备注

	1
	临时用地外业调查
	
	

	2
	编制临时使用林地可行性报告
	
	

	3
	编制临时使用草地可行性报告
	
	

	4
	编制植被恢复方案（通过林业专家验收）
	
	

	5
	编制林木采伐设计，取得林木采伐许可证
	
	

	6
	
	
	

	合 计
	
	
	


注：以上费用含税金等。本次采购限价为人民币20万元整，超出限价的报价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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